
臺南市七股區竹橋國小附設幼兒園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教學生助理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經費辦理。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六條教師助理員及 

        學生助理人員之工作職責、進用資格、進用方式、教育訓練及督導考核規定辦理。 

貳、錄取名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正取 1名，備取若干。 

叁、報名資格： 

一、 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或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所定之人員。 

二、 有特教相關資歷者優先遴聘。 

肆、工作內容： 

一、 身心障礙學生在校生活照顧。  

二、 身心障礙學生在校作息時間，配合教師入班協助處理偶發事件。  

三、 在學校相關人員督導下，協助實施學生學習、評量、生活輔導事宜。  

四、 協助教師製作身心障礙學生輔助教材、教具。  

五、 維護學生參與校外參觀教學活動之安全。  

六、 協助辦理學校與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聯繫事項。  

七、 因應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需求之相關事宜。  

八、 助理員需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填報服務紀錄。  

九、 每年應接受學校（園）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九小時以上之在職訓練。 

伍、聘期： 

一、 本次特殊教育學生助理員聘期自民國 113年 3月 04日起至民國 113年 6月 30日止，如適用 

     ，下期將予以續聘。聘任期間按時計資，每小時薪資 183元，每天服務不超過 8時，每週服

務約 13小時，實際服務時間可以協商，並依實際核定經費及學生上課需求作調整。 

二、 工作期間受僱用人員須依勞基法規定辦理，相關勞保、離退金依核定額度內勻支。 

陸、 報名時間地點： 

一、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3年 2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2時止。 

二、 報名地點：本校，地址：台南市七股區竹橋里 130號 

            電話：06-7891041 #13（邱主任） 

柒、 報名方式： 

  一、請符合資格者即日起至 113年 2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2時前將報名表件（含履歷表、 

     身分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資格證件等影本）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幼兒園。 

  二、本校收到報名表件並初步審核後，將安排面試，請收到通知者屆時攜帶身分證、最高學 

     歷畢業證書及資格證件等正本到本校進行面談，未收到通知者即不需面談，不另行告知。 



  三、報名時請繳附下列表件： 

     1. 履歷表乙份（需黏貼二吋正面照片一張）。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3.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乙份。 

     4. 資格證件影本乙份。（無則免附） 

捌、 甄選事項： 

   一、甄選日期：113年 2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09：00。 

   二、甄選方式：公開面試甄選。 

   三、甄選地點：本校幼兒園。 

   四、審查資料：履歷表、身份證件影印本、最高學歷等證明文件影印本（含相關經歷）。 

   五、錄取公佈：113年 2月 29日（星期四）15：00前於本校網站公告，並以電話個別通知。 

   六、成績複查：凡欲申請複查成績者，請於 113年 3月 1日（星期五）15：00前攜帶准考證，限

本人或委託人(需攜帶委託書)親自於上述時間，至本校幼兒園以書面申請【申請複查考試成

績，不得要求提供參考答案，亦不得要求告知試教委員及口試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 

玖、甄選原則： 

   一、錄取方式：依面試分數擇優錄取。 

二、錄取者須接受學校之職前訓練。 

三、錄取人員應於接獲通知期限內至本校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四、錄取人員應於 113年 3月 4日（星期一）下午 15:00前報到簽約，逾時以棄權論。 

拾、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南市七股區竹橋國小附設幼兒園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教學生助理員履歷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黏 

貼 

相 

片 

性別  出生日期  

最高學歷 （學校）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處  

身份別 

□ 有特教助理員相關資歷  

□ 有教保服務人員相關資歷 

□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 一般生學生家長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經歷  

自傳 

（約 100字）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歷證件影本  其他_____________  審核者：_____________ 

 


